
附件 2：

部门年度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依照《丰宁满族自治县县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》

（丰财[2021]74 号）进一步推进绩效预算管理工作文件要求，按

照文件要求对项目管理、项目实施、资金使用和管理、项目成果

和项目效益等方面进行了自查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按照丰宁满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印发《丰宁满族自治县财

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工作》的通知，我单

位成立由主管财务副局长任组长，由财务负责人为成员，2023 年

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，对 2023 年度年专项项目资金开展自评，

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，提升部门责任意识，提高资金使用

效益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通过制定本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具体办法，通过检查项目

支出有关账目，整理支出相关资料，对项目资金支出进行全面梳

理检查和分析，形成评价结论。结合项目年初预算绩效目标表，

对照自查，计算自评分数，撰写自评报告，查找问题，对存在的

问题落实整改。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2023 年本部门资金全部按照有关文件要求使用和管理资金，

总体绩效目标中各项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按照年初

设定绩效目标，全部绩效指标清晰准确，指标完整，科学合理，

恰当适宜，易于评价。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

住建局 2023 年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较合理，但是存在资金支

出进度较慢的问题，我单位将进一步加强自己管理，进一步加快

资金支付进度。

。

附：绩效自评主要依据清单资料


